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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494       证券简称： 华斯股份       公告编号：2015-023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企业投资北京优舍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与韩伯翰、北京优

舍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舍科技”）、王亚东、汪东风、杨晋签署了《股权

转让协议》，公司拟通过设立有限合伙企业投资购买优舍科技股东韩伯翰持有优

舍科技30%的股权。总金额与美元壹仟叁佰伍拾万元（$13,500,000.00）等值的

人民币的价格（合人民币8253.495万元），前述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按中国人民

银行2015年4月30日1美元对人民币6.1137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

价确定。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优舍科技30%的股权。公司上述购买优舍科

技股权拟通过下设有限合伙企业”沧州市华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投资者”）实施。关于公司投资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详情请见公司同日

公告的《关于投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公告》。 

2、2015年5月1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有限合伙企业进行投资北京优舍科技

有限公司的议案》。 

   3、本次交易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公司收购的事

项属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经过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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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伯翰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西教场小七条1号 

   身份证号码：110227198301205919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优舍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4年6月3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址：北京市朝阳区广渠东路唐家村51幢7-D4 

  法定代表人：常方芳 

  注册资本：人民币333.33万元 

  经营范围：技术推广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   处

理；应用软件服务（不含医用软件）；会议服务；销售电子产品、通讯设备、计算机、软件

及辅助设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转让前优舍科技的股东及股本结构如下表所列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金额 出资金额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1 韩伯翰 273.33 82% 

2 王亚东 33.33 10% 

3 汪东风 16.68 5% 

4 杨晋 9.99 3% 

合计 333.33 100% 

 

主营业务： 

截至目前，北京优舍科技有限公司系手机应用端软件“微卖”的唯一运营主

体。 

手机应用端软件“微卖”于2014年8月份开发完成并正式上线运营，到目前

为止运营了8个月的时间。 

手机应用端“微卖”是一个基于全网移动社交媒体的电商平台（电商3.0）。 

使用户通过一个个的社交圈子实现全网络无所不在的交易体系。不但卖家可以找

到买家；买家通过社交媒体，大数据挖掘的匹配，也可以匹配上合适的商品和卖

家。在手机应用端“微卖”这个平台上，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社交网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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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分享、传播和交易。 

2015 年第一季度：“微卖”日均交易额 120 万元、日均活跃人数 25 万。尚

未进行收费，未来计划以交易分成为基础,覆盖多个重点垂直行业。 

优舍科技的 2014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5 年 3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年度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92.79 253.91 

负债总额 163.94 287.11 

净资产 128.85 -33.20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204.48 -366.54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协议项下之各方谨此确认并同意，原股东韩伯翰依据本协议之相关约定

将其持有公司的出资约人民币玖拾玖万玖仟玖佰玖拾元（¥999,990.00，占公司

注册资本的 30%）转让给投资者。 

2、协议项下之各方谨此确认并同意，投资者为受让前述股权需向原股东韩

伯翰支付与美元壹仟叁佰伍拾万元（$13,500,000.00）等值的人民币的价格（含

税价格）。 

本条前述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按按中国人民银行 2015 年 4 月 30 日 1 美元

对人民币 6.1137 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确定。 

3、原股东谨此向投资者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单独及连带地承诺，将采取任何

必要、合理而有效的措施，促成股东会作出同意股东韩伯翰其持有北京优舍科技

有限公司的出资约人民币玖拾玖万玖仟玖佰玖拾元（¥999,990.00 占公司注册资

本的 30%）转让给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或其所属企业的决议，促成股东会

批准根据本协议之相关约定修订及重述的公司章程（修订及重述的公司章程应当

包括本协议第 3 条所述内容）；其他原股东将在股东会召开前就投资者本次股权

转让作出放弃优先权的书面承诺。 

 

4、本次转让股权后，公司的股东及其股本结构如下表所列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金额 出资金额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1 韩伯翰 173.331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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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亚东 33.33 10% 

3 汪东风 16.68 5% 

4 杨晋 9.99 3% 

5 
沧州市华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99.999 30% 

合计 333.33 100% 

5、非独立董事的提名选任 

原股东谨此向投资者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单独及连带地承诺，就其所持有或

控制的股权，随时、在任何时间，以必要的方式进行投票或促成投票，以确保投

资者有权提名至少一（1）名候选人（受限于投资者届时持有公司股权的比例）

并经股东会选举为非独立董事。 

6、违约责任 

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本协议签署后，任何一方（违约方）未能按本协议的

规定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或其作出任何的声明、保证及承诺被证实

为存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则应被视为违约。给其他方造成损失

的，应当赔偿其他方受到的损失。如本协议不同条款可以同时适用于同一违约事

由，非违约方仅可择一行使其索赔权利，即就同一违约事由，本协议各救济、赔

偿或补偿条款不得叠加适用，且非违约方就适用条款的选择一经正式通知违约方

后不得变更。 

7、协议经各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主要考虑到优舍科技系运营社交网络交易软件“微卖”的唯一运营

主体，且“微卖”已经开发完成并已上线运营，达到了阶段性的预期目标，以及

预计未来经营业务状况，同时考虑到交易标的的发展前景，经过双方协商确定本

次交易价格。  

   六、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 

  本次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用来投资北京优舍科技有限公司的资金为有限合伙

企业的自有资金。 

七、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华斯股份发挥行业龙头地位，通过多年的发展，已经使产业链全面打通。

公司积极探索新的领域和新兴行业，使之武装裘皮行业，使公司现有的行业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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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得到深挖和升华。 

手机应用端“微卖”是一个基于全网移动社交媒体的电商平台（电商3.0）。 

使用户通过一个个的社交圈子实现全网络无所不在的交易体系。不但卖家可以找

到买家；买家通过社交媒体，大数据挖掘的匹配，也可以匹配上合适的商品和卖

家。在手机应用端“微卖”这个平台上，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社交网络进行

商品的分享、传播和交易。 

“微卖”的 C2C、 B2C2c 业务与公司现有的中国肃宁国际毛皮交易中心和华

斯国际裘皮城业务相契合。能为公司现有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提供多项互联网

解决方案。 

2、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1）政策风险:国家货币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的调整与变化,都可能影

响到对行业发展趋势的判断,从而影响拟投资公司的业绩。 

（2）市场竞争的风险。目前运营移动互联网的社交电商平台业务的公司仅有

少数几家,但今后仍然会有面临业内竞争压力的可能性。 

（3）管理风险:在经营管理期间,可能存在未预料的问题发生,经营管理人员

在尽职工作的情况下,仍未能及时做出有效应对,而使拟投资公司有遭受损失的

可能。 

  3、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与“微卖”结合后，华斯股份将整合现有产业链上的所有商户集成

进入“微卖”，借此整合行业大数据，为裘皮商户提供商品通道、金融服务等多

项解决方案。 

裘皮行业将成为“微卖”的重点垂直行业；“微卖”将成为华斯股份乃至整

个裘皮行业的互联网入口单位。 

    

备查文件：  

1、《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书》。      

 

特此公告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5 月 14 日 




